关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
1.申请文件显示，2025年9月23日，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会议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并实施本次股份发行方案，及转授权相关对象处理与发行股份有关事项；2025年11月17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增资扩股方案，完成内部决策程序。请申请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履行完毕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（2）董事会转授权的具体安排，包括但不限于转授权对象、具体决策权限范围等，是否均在股东会决议范畴内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请申请人在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中披露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情况及认定依据。如认定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请说明为防范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、保护投资者利益采取的措施及有效性，是否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并有效执行。如认定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请说明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，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；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、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，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.申请文件显示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国有主体，与其关联方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持有公司16.02%的股份。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需要国有产权相关主管部门审批，如是，补充披露相关审批程序的进展情况；若不需要，请说明原因及法律依据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